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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7日，太原市社会保险管理服务中心发出通知，根据山西省人社厅《关于印发
<工伤保险经办业务规程（试行）>的通知》（晋人社厅发〔2022〕92号）及《关
于印发<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晋人社厅发〔2022〕94号）
规定，决定即日起对太原市工伤保险各项待遇的发放方式做出变更调整。

一、新产生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伤残津贴与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差额、
生活护理费、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发放至本人社会保障卡账户
。对于此前参保单位已经垫支一次性待遇的，可提供相关印证材料后，发放至参保
单位账户。

二、新产生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丧葬补助金发放至参保单位。申报待遇时需将参
保单位账户信息填写准确、完整，并确保账户状态正常。

三、新产生的工伤医疗费、康复费、交通食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劳动能力鉴定
费暂定发放至参保单位。如需直接发放至个人社保卡账户由参保单位与工伤职工共
同确认盖章、签字后方可生效。

四、伤残津贴、伤残津贴与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差额、生活护理费、供养亲属抚恤金
等定期待遇自2023年2月起发放至本人社会保障卡账户，社保卡账户信息由经办机
构通过系统数据共享自动获取。参保单位应及时通知领取上述各项待遇的个人及时
开通社保卡金融功能，并确保社保卡状态安全在用，确保待遇发放成功。

对于个人未办理社保卡导致经办机构无法获取个人社保卡金融账户信息的，参保单
位应及时通知待遇领取人办理社保卡、开通金融功能，并报送社保卡相关信息至经
办机构。报送合规的社保卡信息之前，相关待遇不能发放，报送后予以补发。

如参保单位有扣减等在途业务未完结的，在相关业务完结后完成发放方式变更。

五、参保单位对本单位领取工伤待遇人员负有管理职责，工伤职工及供养亲属如有
丧失领取资格的，应及时向经办机构申报待遇终止，并配合经办机构对多领取待遇
进行追回。

工伤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停止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一）丧失享受待遇条件；（二）拒不接受劳动能力鉴定；（三）拒绝治疗。

工亡职工供养亲属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停止享受工伤保
险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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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满18周岁且未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二）就业或参军；（三）工亡职工配
偶再婚；（四）被他人或组织收养；（五）死亡。

六、按照相关规定，省级经办机构于每月6号至8号生成当月全省支付计划及拨付单
。市级经办机构及县（市、区）经办机构于每月20日完成支付计划内工伤保险待遇
支付。参保单位及个人可根据上述规定自行选择业务办理时间。

七、参保单位、工伤职工、供养亲属在待遇发放方式变更过程中如有特殊情况，需
在待遇申报、变更、发放前及时向业务科室做出书面说明。

八、本通知自下发之日起执行。各县（市、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可按照省相关规
定根据本县（市、区）实际情况参照执行。

来源｜太原社保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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